
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根据证监会有关要求，我们对公司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。根据公司

提供的有关资料以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2012 年，公司因参与泰豪科技（600590）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而持有泰豪

科技流通股 9,000,000 股（持股比例 1.80%）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出售所持泰豪科技

3,000,000 股，取得投资收益 12,202,780.52 元。截至本报告期末，公司不再持有

泰豪科技股票，也未持有其他证券投资产品。 

上述证券投资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，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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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3 月 26 日 




